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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概况
	项目来源
	毛集铁矿于1966年开采生产，初期无开采设计，采用原始的手工劳动；1976移交给信阳钢铁厂正式开采生产，开采方式为露天开采，2003年毛集铁矿倒闭。2003年4月1日毛集铁矿转让给桐柏县毛集镇矿产品开发公司，2005年4月桐柏县毛集镇矿产品开发公司取得了毛集铁矿的采矿权，采矿权范围内和设计开采标高范围内的铁矿石资源量基本全部开采，采矿证于2012年灭失。为贯彻落实《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全面加强生态环境保护坚决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的意见》（中发[2018]17号）、自然资源部《关于探索利用市场化方式推进矿山生态修复的意见》、《河南省露天矿山综合整治三年行动计划（2018—2020 年）实施方案》（豫矿联席办[2018]1号)、《南阳市“三区两线”及特定生态保护区可视范围矿山地质环境恢复治理实施方案》（宛环攻坚办[2019]449号）文件精神，根据《桐柏县市矿山地质环境恢复与综合治理规划（2017—2025年）》，桐柏县人民政府向安钢集团信阳钢铁公司下达了《桐柏县人民政府关于限期实施矿山地质环境治理的函》（桐政函[2020]15号），要求安钢集团信阳钢铁有限公司承担其所属原毛集铁矿矿山地质环境恢复治理工作，治理区面积420亩。2020年12月30日，安钢集团信阳钢铁有限责任公司致桐柏县人民政府《关于毛集矿区环境整治函》，安钢集团信阳钢铁有限责任公司将毛集铁矿矿山地质环境综合治理作为专项工程以正式协议形式交由河南科建矿业有限公司实施完成。受河南科建矿业有限公司的委托，河南省有色金属地质矿产局第二地质大队开展了桐柏县毛集铁矿矿山地质环境综合治理项目勘查设计工作。项目区面积为152.5918hm2，治理区面积45.1975hm2，治理资金由企业自筹。

	目标任务
	本次设计确定项目区面积为152.5918hm2，治理区面积45.1975hm2。通过治理工程的实施，通过对治理区矿山生态环境修复与土地复垦工程的设计，选取技术可行、治理效果突出的治理工程措施指导工程施工，从而减轻或消除治理范围内因采矿活动造成的地质灾害隐患、地形地貌景观破坏和土地资源破坏等生态环境问题，实现矿山生态环境的有效恢复，恢复土地功能，为乡村振兴战略实施助力。主要是任务是：
1. 通过水工环调查、地形测量、剖面测量等工作，查明治理区矿山地质环境问题，为矿山地质环境恢复治理设计提供基础资料。
2. 依据矿山地质环境治理勘查资料，进行矿山地质环境恢复治理设计和工程预算。

	生态环境问题
	治理区分布3个露天采坑（2个现已积水）、2个废渣堆、2个尾矿库（1个已经治理）以及11个成片及零散分布的废弃矿山建筑（办公楼、职工宿舍、子弟学校、医务室、油库、配电房、机械车间、炸药库、矿山道路等）。露天采坑2和露天采坑3开采形成的高陡边坡，稳定性差，在遇震动、降雨时有可能造成采场边坡失稳，引发崩塌地质灾害，对过往村民产生较大威胁，存在较大的崩塌隐患。露天采坑挖损面积18.8581hm2，废渣堆压占损毁面积15.3705hm2，尾矿库一压占损毁面积2.6136hm2，工业场地（1-11）压占损毁面积8.3554hm2，累计损毁土地面积约45.1975hm2。

	技术路线
	从保护和修复生态环境的理念出发，结合相关政策和矿山地质环境现状，着力解决治理范围内的边坡、渣堆、采场、尾矿库等矿山地质环境问题，在1:1000地形测量和专项地质测量、1:500剖面测量的基础上，选取经济合理的矿山地质环境恢复治理方案。

	勘查工作
	勘查工作完成1:1000地形测量4.738km2，地形图数字化4幅，1:500剖面测量4.054km，1:1000矿山水文地质调查4.738km2，1:1000矿山环境地质调查4.738km2，1:1000矿山地质灾害调查4.738km2；弃建筑物调查11区块，渣土分析1件、土源地调查4处。

	工程部署
	根据桐柏县人民政府《关于限期实施矿山地质环境治理的函》和现场实际情况，在消除地质灾害隐患、恢复地形地貌景观的同时，结合委托方、当地政府和村民的意愿，为助推乡村振兴战略的实施，在采取工程措施和生物措施之后，尽可能地将废弃工矿地恢复为建设用地、复垦为农用地。实施的分项工程有：危岩体清除工程、高陡边坡降坡整形工程、水土保持工程、废弃建筑物拆除工程、地质灾害隐患区拦挡和警示工程、土地复垦工程。具体措施是：危岩清理、边坡整形、废渣堆整治，挖填平整、挡土保水墙，建筑物拆除、建筑垃圾填埋，垫渣、覆土，防护网警示牌，生态绿化等，以达到恢复生态，美化环境，改善治理区景观，保障人民生命财产安全。通过治理，修复治理区的生态环境，促进当地经济持续快速发展。

	主要实物工作量
	本次设计治理区面积45.1975hm2。设计的主要工作量：边坡整治工程，土方开挖（Ⅱ类土）163393m3、土方开挖（Ⅲ类土）275726m3、土方开挖（Ⅳ类土）929298m3、石方开挖379785m3，石渣清运回填19041m3；废渣堆整治工程，土方开挖（Ⅲ类土）4619m3、土方回填（Ⅲ类土）146066m3，土方开挖回填（Ⅱ类土）3131m3，土方挖运（Ⅱ类土）256790m3，土方挖运（Ⅲ类土）462838m3；浆砌块石1572m3；废弃建筑物拆除68003m2，废渣清运33593m3；场地平整工程，废渣回填77382m3，土方回填265523m3，土地平整286377m2，土地翻耕28.6378hm2、土壤培肥28.6378hm2；防护网1035m；栽植侧柏8366株、油松8370株，撒播草籽8.1693hm2；树木养护16736株。

	工期
	180日历天。

	经费预算
	本项目治理工程费用8152.296万元，其中治理工程直接费7582.515万元，其他费用332.336万元，不可预见费用237.445万元。
项目实施过程中产生多余石料378210.5 m3，可供政府处置。

	组织管理与保障措施
	根据项目实施的需要，提出了施工管理措施、安全文明施工措施、环境保护措施等，为治理工程的顺利进行提供保障。

	预期效果
	通过项目的实施，恢复旱地28.6378hm2（合429.567亩）、乔木林地6.6941hm2（合100.412亩）、其他草地4.2738hm2（合64.107亩）。

	提交的技术文件目录
	1. 《桐柏县毛集铁矿矿山地质环境综合治理项目勘查设计书》。
2. 桐柏县毛集铁矿矿山地质环境综合治理项目地质环境现状图。
3. 桐柏县毛集铁矿矿山地质环境综合治理项目设计平面部署图。
4. 桐柏县毛集铁矿矿山地质环境综合治理项目工程设计剖面图。


以上由设计单位填写

审查意见
	组织审查单位
	桐柏县自然资源局
	审查时间
	2021年7月7日

	根据《桐柏县市矿山地质环境恢复与综合治理规划（2017—2025年）》、《桐柏县人民政府关于限期实施矿山地质环境治理的函》（桐政函[2020]15号），桐柏县人民政府要求安钢集团信阳钢铁有限公司承担其所属原毛集铁矿矿山地质环境恢复治理工作。2020年12月30日，安钢集团信阳钢铁有限责任公司致桐柏县人民政府《关于毛集矿区环境整治函》，将毛集铁矿矿山地质环境综合治理作为专项工程以正式协议形式交由河南科建矿业有限公司实施完成。毛集铁矿矿山地质环境恢复治理具体实施单位河南科建矿业有限公司委托河南省有色金属地质矿产局第二地质大队承担了桐柏县毛集铁矿矿山地质环境综合治理项目勘查设计工作。2021年6月设计单位提交了《桐柏县毛集铁矿矿山地质环境综合治理项目勘查设计书》及附图。
2021年7月7日，桐柏县自然资源局在桐柏县组织召开了设计勘查审查会议，邀请有关专家（名单附后）进行审查。参加审查会议的有南阳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桐柏县自然资源局、林业局、应急管理局、水利局、毛集镇政府、河南科建矿业有限公司、勘查设计单位的领导和代表。专家组在现场查看、查阅资料、听取汇报、咨询答疑的基础上，经评议形成如下审查意见：
一、主要成绩和优点
1. 毛集铁矿采矿证于2012年灭失，桐柏县人民政府要求安钢集团信阳钢铁有限责任公司限期实施矿山地质环境治理。将毛集铁矿矿山地质环境综合治理作为专项工程以正式协议形式交由河南科建矿业有限公司实施完成，河南科建矿业有限公司委托有勘查设计资质的单位承担设计任务。该项目治理依据充分，工作程序合理。
2. 勘查工作收集资料6份，完成1:1000地形测量4.738km2，地形图数字化4幅，1:500剖面测量4.054km，1:1000矿山水文地质调查4.738km2，1:1000矿山环境地质调查4.738km2，1:1000矿山地质灾害调查4.738km2，废弃建筑物调查11处，渣土分析1件、土源地调查4处。基本查明了治理区内的地质灾害、地形地貌景观破坏、土地资源破坏、含水层破坏、水土流失与水土污染、植被破坏等矿山地质环境问题，调查了周边的土壤植被，为矿山地质环境恢复治理工程设计提供了较充分的依据。
3. 根据现状实际情况和详细调查，确定治理区面积45.1975hm2，其中露天采坑挖损面积18.8581hm2，废渣堆压占损毁面积15.3705hm2，尾矿库（一）压占损毁面积2.6136hm2，工业场地（1~11）压占损毁面积8.3554hm2。治理区面积确定基本合理，损毁土地类型清晰。
4. 工程部署是对废弃建筑物全部拆除，对高陡边坡采取降坡削坡，对渣堆进行降标高、削坡，对治理区进行挖填平整；地表整形之后垫渣、覆土、土壤改良、植树绿化。通过危岩清理、边坡整形、废渣堆整治，挖填平整、挡土保水墙，废弃建筑物拆除、建筑垃圾清运填埋，垫渣、覆土，防护网警示牌，植树绿化等工程和生物措施的实施，见治理区恢复为旱地、乔木林地和其他草地，达到消除地质灾害隐患、修复地形地貌景观、恢复土地功能、改善生态环境的目的。工程部署基本合理、治理措施和目标明确。
5. 治理区面积45.1975hm2，治理亚区17处。设计的主要工作量：边坡整治工程，土方开挖（Ⅱ类土）163393m3、土方开挖（Ⅲ类土）275726m3、土方开挖（Ⅳ类土）929298m3、石方开挖379785m3，石渣清运回填19041m3；废渣堆整治工程，土方开挖（Ⅲ类土）4619m3、土方回填（Ⅲ类土）146066m3，土方开挖回填（Ⅱ类土）3131m3，土方挖运（Ⅱ类土）256790m3，土方挖运（Ⅲ类土）462838m3；挡土保水墙浆砌块石1572m3；废弃建筑物拆除68003m2，废渣清运33593m3；场地平整工程，废渣回填77382m3，土方回填265523m3，土地平整286377m2，土地翻耕28.6378hm2、土壤培肥28.6378hm2；防护网1035m；栽植侧柏8366株、油松8370株，撒播草籽8.1693hm2；树木养护16736株。治理工程布局基本合理，工作量设计较切合实际，图件基本齐全，施工技术要求明确。
5.本项目治理工程费用预算为8152.296万元，其中治理工程直接费7582.515万元，其他费用332.336万元，不可预见费用237.445万元。项目实施过程中产生多余石料378210.5 m3，按照相关政策处置。
6. 本项目工期为180日历天，各项工程进度安排较为合理。项目实施的组织管理和保障措施基本可行。
7.工程实施后，可恢复旱地28.6378hm2、乔木林地6.6941hm2、其他草地4.2738hm2，达到消除地质灾害隐患、修复地形地貌景观、恢复土地功能、改善生态环境的目的。社会效益、生态环境效益显著。
二、意见和建议
1. 鉴于治理对象复杂、点多面广、碎片化现象严重、治理区周边有小田块、小片林地环绕等客观现象，治理工程实施中应注意对小田块、小片林地的保护；治理区的标高，应与周边地面标高相衔接。
2. 该治理区开采历史较长，矿权人几经转换，废弃建筑、废渣堆积物权属复杂，废弃建筑物分布零散，遗留的矿山地质环境问题较多。治理工程实施时，建议成立强有力的组织协调班子，妥善处理林业、水利等部门各方关系，做好村民和相关利益方的工作，杜绝上访、告状等事件的发生，确保治理工作有序开展。
3. 优化施工顺序，治理一块、恢复一块，尽快早出效果。
4. 实施中应严格按照设计范围、高程、施工顺序、施工工艺组织施工，如若超范围、超标高开采，施工单位应承担相应的法律和经济责任。
5. 对于道路两侧将来乡村振兴、招商引资等需要变更为建设用地的区域，在回填时应压实，密实度不小于0.9。
6. 应加强对生物工程的养护工作，防止牛羊啃噬。
三、结论
该项目治理依据充分，治理目标明确，勘查设计技术路线合理，工程部署基本合理、治理目标明确，治理方案可行，工程设计较合理，预算费用基本正确，审查予以通过。勘查设计单位已按专家意见修改完善，建议按程序报批实施。

专家组组长（签字）：
                                       2021年7月1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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